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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有力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中

央行政事业单位示范引领作用，切实提升公务用车保障效能，在调研用车单位需求和新能源汽车

应用场景基础上，深入研究新能源汽车行业相关标准规范，编制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配备新能

源汽车有关性能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指南》以机关事务部门的保障视角切入，体现公务用车管理政策要求，聚焦中央行政事业

单位机关本级实际用车需求，突出安全可靠保障属性，充分考虑所属垂管派出机构、事业单位地

域分布等实际保障需要，在现行新能源汽车系统的标准法规体系基础上，结合新能源汽车技术发

展趋势，有针对性的提出公务用车配备新能源汽车的各项性能要求，重点关注政策符合性、车辆

安全性、节能环保性和售后保障等方面。同时，为兼顾所属垂管派出机构、事业单位的不同用车

情况，《指南》附录规定了高原、寒冷等典型应用场景的特定用车需求。相关性能指标、功能配

置等均为推荐性的，不作强制性要求，也不影响各部门现有公务用车的继续使用，各部门、各单

位不得借《指南》印发，大规模配置、更新现有公务用车。

本指南起草单位：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资产管理司、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中国汽车

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北京理工大学电动车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国家气候中心、国家能源局电力司、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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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配备新能源汽车

有关性能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配备新能源汽车有关的术语与定义、基本要求、动力和续航、

安全性能、节能环保、售后保障以及高原地区、寒冷地区等典型场景的性能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新能源汽车的配备和管理工作，是编制和执行公务用车配置

计划，组织实施政府采购，开展车辆管理维护等工作的指导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中办发〔2017〕71号）

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国家网信办等五部委令 第7号）

中央国家机关所属垂直管理机构 派出机构公务用车管理办法（试行）（国管资〔2019〕372号）

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管理办法（国管资〔2024〕51号 ）

关于做好中央和国家机关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工作的通知（国管资〔2024〕197号）

GB/T 1682 硫化橡胶低温脆性的测定

GB/T 3730.1—2022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 第1部分：类型

GB/T 5470 塑料冲击法脆化温度的测定

GB 8702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T 10125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12540—2024 汽车及汽车列车最小转弯直径、转弯通道圆和外摆值测量方法

GB/T 12541—2023 汽车通过性试验方法

GB 18384—202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T 18385—2024 纯电动汽车动力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386.1—2021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和续驶里程试验方法

GB/T 18487.1—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第1部分：通用要求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CA6C0E542BDCC983E05397BE0A0AE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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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9578—2024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GB/T 19752—2024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动力性能试验方法

GB/T 27630 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

GB/T 30512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GB 36980.1—2025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 第 1 部分：乘用车

GB/T 37130 车辆电磁场相对于人体曝露的测量方法

GB 38031—2025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T 40032—2021 电动汽车换电安全要求

GB/T 44500—2024 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检验规程

GB 45672—2025 车载事故紧急呼叫系统

3 术语与定义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

国务院各部门、各直属事业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人民团体等的机关

本级及其所属垂直管理机构、派出机构等各级行政单位和各类事业单位。

新能源汽车

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的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

动力（含增程式）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等。

公务用车

指党政机关配备的用于定向保障公务活动的机动车辆，包括机要通信用车、应急保障用车、

执法执勤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以及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

重要数据

指一旦遭到篡改、破坏、泄露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

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数据，包括：重要敏感区域的地理信息、人员流量、车辆流量等数据；车

辆流量、物流等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数据；汽车充电网的运行数据；包含人脸信息、车牌信息等

的车外视频、图像数据；涉及主体超过10万人的个人信息；国家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可能危害国

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数据。

车载事故紧急呼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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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车辆内部策略在发生事故时自动激活，或由车内人员进行手动触发后，将车辆的位置及

车辆相关状态信息同步发送给紧急呼叫服务平台并建立语音通话的系统。

[来源：GB 45672—2025 3.1]

典型场景

指根据我国地理、气候等环境特征和道路、补能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对新能源汽车的性能

和使用具有显著影响的应用场景，如高原、寒冷地区等。

4 基本要求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配备新能源汽车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4.1 带头使用国产新能源汽车，按照规定逐步扩大新能源汽车配备比例，并遵循统一管理、

定向保障、经济适用、节能环保的原则。

4.2 严格执行编制管理、配备标准等要求，不得超编制、超标准配备车辆。在保障工作需要

的基础上，合理选择适配的性能指标，优先购置质优价廉的产品，严禁追求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

饰。

配备新能源轿车的，价格不得超过 18 万元。配备轿车以外其他车型的，价格不超过《党政机

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规定的同类型燃油汽车的配备标准。换电电动汽车按整车（含动力蓄电池）

价格核算。

4.3 加强所属单位公务用车年度配备更新计划的统筹管理，明确新能源汽车配备数量，确保

达到采购比例要求。

合理优化新能源汽车配备结构，在保障工作需要的基础上优先配备纯电动汽车。

4.4 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有关规定，不得无计划或超计划采购车辆，不得以任何理由规避政府

采购程序。

4.5 车辆外观造型及颜色选择上，应遵循简约大方、低调稳重原则，内饰应采用环保耐用、

便于清洁的材料。

4.6 加强车辆使用管理，优先调度使用纯电动汽车。使用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应优先用

充电方式补能。

严格执行使用信息登记、公示及定点保险、维修、加油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规范充电管理

和费用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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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结合本单位新能源汽车数量和配置计划，统筹推进充电设施建设，合理规划快充桩和慢

充桩比例，保障车辆日常补能需求。

4.8 强化驾驶员专业技能培训，重点提升新能源汽车安全驾驶规范、充换电设施操作、日常

维护和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业务能力。

4.9 车辆达到更新年限仍能继续使用的，应继续使用。更新时应严格履行审批程序。确有必

要的，处置前应清除使用信息、恢复出厂状态。

5 动力和续航要求

5.1 机要通信用车、相对固定路线执法执勤用车以及使用场景相对单一、主要在城区行驶的

业务用车等，原则上宜配备纯电动汽车。执法执勤用车、应急保障用车以及按照其他规定配备的

公务用车应优先配备纯电动汽车。按照 GB/T 18386.1—2021 测试，续驶里程不应低于 450 km。

5.2 配备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纯电续驶里程不应低于 100 km。

5.3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由用车单位根据保障工作需要等情况确定。

6 安全性能要求

6.1 信息安全要求

6.1.1 信息数据安全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机关本级配备的新能源汽车应符合以下要求：

a）不应在车内安装用于收集车内人员身份，以及人脸、指纹、声纹、心律等生物识别特征信

息的采集设备，车外采集的地理信息、人员流量、车辆流量等重要数据不应在车端存储、网络传

输或物理拷贝至外部设备，且信息采集设备应具备物理关闭功能。

b）为满足 GB 45672—2025 要求安装的车载无线通信终端、车载卫星定位系统、信息信号装

置等部件可不符合 6.1.1 a），且不可应用于车载事故紧急呼叫系统外的其他功能。车载无线通信

终端应默认关闭，仅在接收和/或产生触发信号后开启，传输数据仅限最小数据集内容。

注：最小数据集内容见 GB 45672—2025 附录 A。

c）不应具备车载卫星导航、远程控制、软件在线升级、智能设备互联等功能，获取或产生的

数据应依法在中国境内加密存储，禁止向境外传输。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所属有保密要求的相关单位，以及用于执行保密任务的车辆（机要通信用

车等）配备新能源汽车的参照上述要求执行；其他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配备的新能源汽车，由用车

单位根据保障工作需要等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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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定位安全

为满足 GB 45672—2025 要求安装的车载卫星定位系统，应使用北斗定位终端。

6.2 车辆电安全

6.2.1 动力蓄电池安全

动力蓄电池应具备底部防护装置和碰撞后电安全防护功能，并符合 GB 38031—2025 相关要

求。换电电动汽车还应具备锁止装置防松脱等功能，并符合 GB/T 40032—2021 相关要求。

6.2.2 充电安全

常温下快充时间（SOC 30%-80%）应小于 30 min，具备过充过放保护和最大充电量调节功能，

充电时动力蓄电池最高温度应符合 GB/T 44500—2024 附录 B 相关要求。

随车配备充电桩/枪，充电功率应不低于 7 kW，外壳防护等级至少满足 IP55 要求，并具备短

路保护、过温过压过流保护、防雷保护、漏电保护等安全防护功能。不随车配备充电桩或充电枪

的，应按照相应价格下调车辆售价。

6.3 主被动安全

应具备主、副驾驶安全气囊，以及自动紧急制动、车身稳定控制、前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

警、牵引力控制、刹车辅助、制动力分配等安全功能。

7 节能环保要求

7.1 能量消耗量

7.1.1 纯电动汽车

百公里电能消耗量（kW·h/100km）应不高于 GB 36980.1—2025 对应车型（车辆类型、驱动

形式、整备质量等）的电能消耗量限值。

7.1.2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车辆能耗（燃油、电能）水平应符合以下要求：电量保持模式（用油为主）下，整备质量为

2510kg 以下的乘用车，百公里燃油消耗量（L/100km）应不高于燃油车对应车型（车辆类型、驱

动形式、整备质量等）的 70%。电量消耗模式（用电为主）下，整备质量为 2510kg 以下的乘用车，

百公里电能消耗量（kW·h/100km）应不高于纯电动汽车对应车型（车辆类型、驱动形式、整备

质量等）的 140%。

整备质量为 2510kg 以上的乘用车等，由用车单位根据市场在售车型择优配备。

7.2 车内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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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铅或其化合物、汞或其化合物、镉或其化合物、六价铬、多溴联苯（PBBs）、多溴

联苯醚（PBDEs）等物质，且车内空气中有机物浓度应符合 GB/T 27630 相关要求。

7.3 电磁辐射要求

在匀速行驶、加速、减速、充电等工况下的人体电磁防护最小裕量应符合 GB 8702、GB/T 37130

相关要求。

8 售后保障要求

8.1 整车（含动力蓄电池）质保周期应达到 8 年或 15 万公里，电驱、电控系统应终身质保。

8.2 动力蓄电池在质保期内容量衰减超过 30%可免费更换。

8.3 应关注生产厂家持续性售后保障能力，宜选择在本单位驻在地设置常驻售后服务机构的

供应商。

9 其他

9.1 配备燃料电池汽车的，可根据实际使用需求确定车辆性能要求和功能配置。

9.2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各民主党派中央等的机关本级及其所属各级

行政事业单位适用。

9.3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所属垂管派出机构、事业单位驻在地涉及高原、寒冷典型场景的，可按

照附录有关要求执行。

9.4 本文件（含附录）将根据新能源汽车技术进展和公务用车保障工作要求适时修订。

附录 A 高原地区公务用车配备新能源汽车性能要求

附录 B 寒冷地区公务用车配备新能源汽车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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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高原地区公务用车配备新能源汽车性能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驻在地位于高原地区，且使用场景对车辆性能有特殊要求的中央行政事业单位。

2 术语与定义

高原地区

指平均海拔高度超过2000米的地区，包括西藏、青海全省（区）及四川、云南、甘肃、新疆

等省（区）的部分地区。

3 车辆类型要求

根据保障工作需要，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后，可适当配备运动型乘用车（SUV）或越野车。

配备纯电动汽车续驶里程不应低于 600 km，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续驶里程不应低于 100 km。

4 环境适应要求

4.1 动力性

按照 GB/T 18385-2024、GB/T 19752—2024 有关定义及测试方法，轿车及运动型乘用车（SUV）

的最大爬坡度不应低于 30%，越野车最大爬坡度不应低于 60%。

4.2 通过性

按照 GB/T 12540-2024、GB/T 12541-2023 有关定义及测试方法，轿车满载最小离地间隙不应

低于 130 mm，运动型乘用车（SUV）满载最小离地间隙不应低于 140 mm，越野车满载最小离地

间隙不应低于 200 mm。以上车型最小转弯直径不应高于 12 m。

4.3 制动性

应配备坡道辅助、陡坡缓降和制动能量回收系统等功能。

4.4 散热性能

车辆电驱动系统应具备液冷或强制风冷模式。

4.5 除霜除雾

车辆前后挡风玻璃、外后视镜等应具有加热功能。

5 其他

5.1 车辆的仪表板、座椅、密封条等应采用防紫外线材料，以避免或延缓强日照导致的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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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色、老化等问题。

5.2 车辆宜配备应急补能装置（如便携式充电枪、太阳能充电板等），或具备 V2V（车车互

充）外放电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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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寒冷地区公务用车配备新能源汽车性能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驻在地位于寒冷地区，且使用场景对车辆性能有特殊要求的中央行政事业单位。

2 术语与定义

寒冷地区

指全年日最低气温在-20℃及以下的天数超过7天的地区，包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西藏、青海和新疆等省（区）的部分地区。

3 车辆类型要求

根据保障工作需要，可优先配备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续驶里程不应低于 100 km。配备

纯电动汽车的，续驶里程不应低于 600km。

4 环境适应要求

4.1 低温性能

应配备电池预热功能，-30 ℃环境温度下应能正常启动、行驶。

按照 GB/T 18386.1—2021 附录 A 测试方法，纯电动汽车低温续驶里程衰减率不应大于 40%，

快充速度（SOC 30%—80%）应小于 40 min。

4.2 除霜除雾

车辆前后挡风玻璃、外后视镜等应具有加热功能，车内空调出风口温度从-20 ℃升至 20 ℃

的时间不应高于 20 min。

4.3 驾乘性能

应具备驱动防滑系统、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等功能，可选装雪地轮胎。

5 其他

5.1 车辆底盘金属部件（如车架、轮毂）应经过特别防腐工艺处理，并符合 GB/T 10125 相关

要求。

5.2 车辆保险杠等塑料件、密封条等橡胶件应采用耐低温材料，并符合 GB/T 5470、GB/T 1682

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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